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涉企现场检查清单（2022年版）
	序号
	检查事项
	是否涉企
	检查方式
	是否联合检查
	检查频率
	检查依据
	备注

	
	事项类型
	实施清单
名称
	所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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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对娱乐场所
执行法律、
法规监督检
查及违法行
为查处
	




文化
	




是
	




现场
	

文旅广体局、公安局、消防部
门等可联合
检查
	




不定期抽查
	1.《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
责对娱乐场所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公安部门负责对
娱乐场所消防、治安状况的监督管理。
2.《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   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公安部门
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进入娱
乐场所。娱乐场所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文化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履行监督
检查职责时，需要查阅闭路电视监控录像资料、从业人员名簿、营
业日志等资料的，娱乐场所应当及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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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对演出经营 场所及经营 者执行法律
、法规监督 检查及违法 行为查处
	



文化
	



是
	



现场
	



否
	

涉外演出应 当实地检 查，其他演 出抽样实地 检查
	1.《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营业性演出的监督管理工作。
2.《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营 业性演出的监督管理。 演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外国的或者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 性演出和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营业性演出，应当进行实地检查；对其他营业性演出，应当进行实地抽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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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对网络文化 经营企业者 执行法律、 法规监督检 查及违法行
为查处
	



文化
	



是
	



现场
	



否
	



不定期抽查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 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互联网文化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对从事互联 网文化活动违反国家有关法规的行为实施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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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对互联网上 网服务营业 场所执行法 律、法规监 督检查及违 法行为查处
	




文化
	




是
	




现场
	

文旅广体局、 公安局
、应急局 区、市场 监可联合检 查
	




不定期抽查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设立审批，并负责对依法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公安机关负责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信息网络安全、治安及消防安全的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登记注册和营业执照的管理，并依法查处无照经营活动；电信管理等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分别实施有关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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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对艺术品经 营企业执行 法律、法规 监督检查及 违法行为查
处
	



文化
	



是
	



现场
	



否
	



不定期检查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艺术品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依法授权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对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行为实施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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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对各涉及著
作权使用企
业执行法律
、法规监督
检查及违法
行为查处
	



文化
	



是
	



现场
	



否
	



不定期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七条   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著作权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主管著作权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著作权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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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对出版物经 营企业执行 法律、法规 监督检查及 违法行为查 处
	





文化
	





是
	





现场
	





否
	





不定期检查
	1.《出版管理条例》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出版管理的部门(以下简称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2.《出版管理条》第七条   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 嫌疑证据或者举，对涉嫌违法从事出版物出版、印刷或者复制、 进口、发行等活动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检查与涉嫌违法活动有 关的物品和经营场所；对有证据证明是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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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对印刷业企
业执行法律
、法规监督
检查及违法
行为查处
	
文化
	


是
	


现场
	


否
	


不定期检查
	
《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出
版管理的行政部门(以下简称出版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印
刷业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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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对电影、广
播电视使用
、播放企业
执行法律、
法规监督检
查及违法行
为查处
	



文化
	



是
	



现场
	



否
	



不定期检查
	1.《电影管理条例》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电影的
行政部门(以下简称电影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的电影管理工作。
2.《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广
播电视行政管理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广播电视
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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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对违反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个人、企业监督检查及违法行为查处
	



文化
	



是
	



现场
	



否
	



不定期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承担文物保 护工作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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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对旅行社、 导游及其他 企业或个人 执行旅游相 关法律、法 规监督检查 及违法行为 查处
	




旅游
	




是
	




现场
	



文旅广体局、 公安局等可联合检查
	




不定期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七条   国务院建立健全旅游综合协调 机制，对旅游业发展进行综合协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旅游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明确相关部门或者机构，对本行政区 域的旅游业发展和监督管理进行统筹协调。 2.《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有损 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言行的，由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对该导游人员所在的旅行社给予警告直至责令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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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对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
的相关文化
旅游企业监
督检查及违
法行为查处
	







旅游
	







是
	







现场
	







否
	






定期检查
（不少于1
次/年）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安全生产
工作协调机制，支持、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及时协调、解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风景
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
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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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对艺术考级机构执行法律、法规监督检查及违法行为查处
	


艺术
	


是
	


现场
	


否
	


不定期检查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
行政部门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内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艺术考级的政策、
法规，监督检查艺术考级活动。
	

	14
	行政检查
	出版物审读、审 听、审看
	文化产业发 展
	是
	以非现场检查为主，以现场检查为辅
	[bookmark: _GoBack]否
	不定期检查（对重要出版物不少于1次/年）
	1.《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1号）第四十六条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全国期刊审读工作。地方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出版的期刊进行审读。下级新闻出版行政
部门要定期向上一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交审读报告。主管单位须对其主管的期刊进行审读，定期向所在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报送审读报告。期刊出版单位应建立期刊阅评制度，定期写出阅评报告。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根据管理工作的需要，可以随时调阅、检查期刊出版单位的阅评报告。
2.《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令第26号）第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图书质量管理工作，依照本规定实施图书质量检查，并向社会及时公布检查结果。
3.《出版管理条例》第五十条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履行下列职责：（三）对出版物内容和质量进行监管。
4.《出版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 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和标准，对出版物的内容、编校、印刷或者复制、装帧设计等方面质量实施监督检查。
5.《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2号）第十九条	各级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部资料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内部资料实行审读制度和质量检查
制度，行政管理部门要配备必要的人员和经费对内部资料进行内容审读和质量监管。
6.《报纸出版管理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2号）第四十八条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全国报纸审读工作。地方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出版的报纸进行审读。下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定期向上一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交审读报告。主管单位须对其主管的报纸进行审读，定期向所在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报送审读报告。报纸出版单位应建立报纸阅评制度，定期写出阅评报告。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根据管理工作需要，可以随时调阅、检查报纸出版单位的阅评报告。
	



